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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71157.htm 民事法律行为，按不

同标准可以进行不同分类，相应地，它们各自的构成要件、

具体内容也是不同的。 一、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和双方民事法

律行为 这一分类的标准是民事法律行为所需的意思表示构成

。 （一）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是基于一方当

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比如，立遗嘱、

委托授权、放弃继承、追认无权代理等行为，都属于单方民

事法律行为。只要有行为人的一方意思表示就依法成立，不

需要征得他人的同意。 （二）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双方民事法

律行为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民事法律

行为。其特点是必须存在各方当事人的各自意思表示，而且

要一致的，仅有一方当事人的孤立的意思表示，或者双方各

自虽然都有意思表示，但是，彼此不能一致的，均不成立双

方民事法律行为。各种签约行为、联营行为都属于双方民事

法律行为。 除了法律另有规定以外，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自行

为人独立表达其意思时即可成立，而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则自

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 二、单务民事法律行为和

双务民事法律行为 这一分类的标准是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和

民事义务的构成 （一）单务民事法律行为来源

：www.examda.com 单务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

方当事人负有义务，而另一方当事人仅享有权利。比如，赠

与行为中的赠与人负有交付赠与物的义务，而受赠人则享有

请求赠与人给付赠与物的权利。 （二）双务民事法律行为 双



务民事法律行为则是指民事法律行为的双方当事人均承担义

务，也都享有权利，而且，彼此的权利和义务相互关联、互

为条件，一方的义务就是另一方的权利。比如买卖合同中出

卖人和买受人的权利和义务就是相互对应的。 相比较而言，

双务民事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

，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合同法第66条）、不安抗辩权（合

同法第68条和第69条）等制度予以调整。而单务民事法律行

为的履行则无需适用这些具体制度。 三、有偿民事法律行为

和无偿民事法律行为 这一分类的标准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方

当事人承担义务是否要求对方给付对价。 （一）有偿民事法

律行为来源：www.examda.com 有偿民事法律行为是一方当事

人承担某项民事义务而要求对方当事人给付对价（报酬）的

法律行为，比如买卖合同就是典型的有偿民事法律行为。 （

二）无偿民事法律行为 无偿民事法律行为则指一方当事人承

担某项民事义务而不要求对方当事人给予对价的法律行为。

它以赠与为代表。 在社会生活实施中，大多数民事法律行为

都属于有偿民事法律行为，而存在于特定民事领域中的少数

民事法律行为是无偿民事法律行为。相应地，民事立法对于

有偿民事法律行为和无偿民事法律行为的调整规则就不尽相

同。尤其是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是不同的，在一般意义上，有偿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的法律

责任重于无偿民事法律行为的当事人。比如，对于标的物的

质量和权利所承担的瑕疵担保责任是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必须

承担的，而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则一般不承担赠与物的瑕疵

担保责任，除非是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的，才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 四、诺成性民事法律行为和实践性民事法律行为来



源：www.examda.com 这一分类的标准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

是否以交付实物为条件。 （一）诺性性民事法律行为 诺成性

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仅以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的

民事法律行为。大多数民事法律行为都是诺成性的。如买卖

、承揽、租赁等。 （二）实践性民事法律行为 实践性民事法

律行为则是指不仅要求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且要交

付实物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又称要物民事法律行为，比如

赠与、借贷等行为。其中，交付实物的行为是此类民事法律

行为成立的条件。 由此可见，诺成性民事法律行为与实践性

民事法律行为。各自成立的条件是不同的。前者自双方当事

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而后者则必须是以双方当事人意思

表示一致，并且依法或依约定交付实物时才成立。应当注意

，交付实物的行为在这两类民事法律行为中具有不同的法律

意义。其在诺成性民事法律行为中只是自民事法律行为成立

之后的履行行为。而其在实践性民事法律行为中则是民事法

律行为成立所需的条件。 五、要式民事法律行为和不要式民

事法律行为 来源：www.examda.com 这一分类标准是民事法律

行为的成立是否必须采用特定形式。 （一）要式民事法律行

为 要式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必须采用某种特定的形式才能成立

的民事法律行为。正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的：“法律规定

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比如，根据我国《担保

法》的规定，保证合同、质押合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而抵

押合同则不仅要用书面形式，而且要向法定登记机关办理抵

押登记。 （二）不要式民事法律行为 不要式民事法律行为是

指法律没有规定特定形式而允许当事人选择约定形式的民事

法律行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要式民事



法律行为的适用范围日益普遍，而要式民事法律行为则只适

用于特定的情况下，从而只要法律没有对行为的形式直接规

定必须采用特定形式的，就都属于不要式民事法律行为。当

事人可以协商确定采用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数据

电文等有形表现其行为内容的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

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